
有
效
運
用
社
區
資
源

一
叫
一

一
一
報
之

一
一
閃
閃
一
一

(
一
叮
叮
(
一

一
一
訊
:

宣
、
前

一一= 1::::1 

社
區
發
展
是
由
社
區
居
民
基
於
共
同
需
要
，
有
效
運

用
各
種
資
源
，
從
事
綜
合
建
設
，
以
提
高
社
區
居
民
生
活

品
質
，
並
自
故
府
予
以
行
故
友
控
、
技
術
指
導
。
簡
言
之

，
即
社
區
民
眾
自
助
他
助
，
改
善
社
區
民
眾
生
活
之
過
程

或
工
作
方
法
。

本
省
於
民
國
五
十
七
年
根
接
行
政
院
訂
頒
「
社
區
發

展
工
作
綱
要
」
之
規
定
，
訂
定
「
台
灣
省
社
區
發
展
十
年

從

三掩
口

灣

省

正文

府

社

計
畫
」

\ 

事
Aø-­
曰

處

(
原
為
八
年
計
畫
，
前
後
又
修
訂
為
十
年
計
壺
，

復
為
應
享
貨
需
要
，
於
民
國
六
十
七
年
叉
將
原
計
畫
延
長

三
年
，
至
此
十
年
度
完
成
)
。
計
畫
中
擬
定
先
完
成
基
礎

工
程
建
設
，
再
依
次
完
成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，
後
來
在
民
國

六
十
一
年
又
將
計
畫
修
訂
，
改
為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、
生
產

福
利
建
設
及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，
一
二
者
兼
顧
，
同
時
進
行
。

至
此
台
灣
省
社
區
發
展
發
獲
重
視
，
並
積
極
推
展
。
自
五

十
入
年
度
起
至
七
十
年
度
為
止
，
全
省
已
發
展
四
千
零
二

十
五
個
社
區
，
七
十
一
年
度
至
七
十
二
年
度
又
新
規
劉
發

、
甘
示

，
玄
仙

A 
口

建
去尺A
R又

A
唾

內
δ

社
區
。

展
二
十
三
個
社
區
。
目
前
全
省
共
計
有
四
干
零
四
十
八
個

貳
、
推
行
概
況

一
、
建
設
目
標•• 

的
完
成
社
區
基
礎
建
設
，
以
消
除
髒
亂
，
美
化
環
境
。

口
實
施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，
以
消
滅
貧
窮
，
改
善
民
生
。

日
推
行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，
以
端
正
風
氣
，
重
建
道
德
。



二
、
實
施
要
領
•• 

川
鬥
以
民
眾
為
主
體
，
組
織
社
區
瑾
辜
會
，
並
提
出
申
請

計
壺
，
透
過
鄉
鎮
(
市
)
區
公
所
及
政
府
各
部
們
共

同
輔
助
，
給
予
技
術
協
助
、
經
費
援
助
、
精
神
獎

勵

口
以
較
為
髒
亂
落
後
地
區
為
優
先
，
逐
步
推
展
，
普
及

全
臣
。

臼
以
基
礎
工
位
、
生
產
福
利
及
精
神
倫
理
三
項
建
設
為

目
標
，
並
以
維
護
社
區
使
技
成
果
為
重
熙
工
作
，
配

合
政
府
各
部
門
柔
弱
，
持
輯
發
展
社
區
專
業
。

側
以
調
查
、
研
究
﹒
組
織
﹒
訓
練
為
起
步
，
並
舉
辦
講

習
研
討
，
加
強
訓
練
工
作
幹
部
，
以
溝
通
工
作
觀
念

'
齊
一
工
作
方
法
。

倒
也
省
及
縣
市
分
別
舉
辦
有
關
社
區
建
設
或
活
動
示
範

觀
摩
，
須
裁
長
補
鈕
，
研
討
改
進
。

的
每
年
實
地
考
核
社
區
工
作
績
殼
，
對
於
辦
理
績
優
之

社
區
予
以
獎
勵
及
表
揚
。

怕
各
項
工
作
之
詳
細
質
施
方
法
，
統
一
規
定
於
工
作
手

m
肉
，
齊
一
步
驟
，
以
宏
緻
效
。

三
、
工
作
內
容
:

刊
組
織
活
動•• 

L

健
全
社
區
理
事
會
(
包
括
接
期
改
選
，
羅
致
各
階

層
人
士
，
分
工
騙
組
等
)

么
按
期
召
開
社
區
理
事
會
，
有
效
解
決
問
題
。

。
品
運
用
社
區
專
業
方
法
(
包
括
調
查
、
設
計
、
組
織

﹒
教
育
、
宣
導
、
執
行
﹒
紀
錄
等
)
及
按
年
度
工

作
計
畫
推
動
工
作
。

也
社
區
志
願
服
務
之
組
訓
典
活
動
。

口
精
神
倫
理
建
設•• 

L

典
、
修
、
擴
建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，
心
允
質
其
設
俯
應

妥
善
管
理
運
用
。

Z

設
置
及
充
質
文
康
體
育
活
動
場
所
、
器
材
﹒
組
織

民
俗
才
藝
班
隊
，
舉
辦
文
教
康
樂
活
動
。

內
有
山
充
實
及
運
用
社
區
間
書
及
閱
覽
設
備
。

4
辦
理
社
區
重
一
于
軍
及
媽
媽
教
室
活
動
及
服
務
。

5

爭
取
及
結
合
社
區
內
各
級
學
校
開
放
場
所
及
設
備

'
供
民
眾
使
用
並
參
與
社
區
活
動
。

日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
•• 

1
社
區
生
產
建
設
基
金
之
籌
措
及
運
用
。

么
社
區
各
種
家
庭
手
工
藝
及
副
業
之
辦
理
。

志
社
區
各
種
生
產
合
作
事
業
，
產
銷
共
同
作
業
及
造

產
之
推
廣
﹒

4

開
展
各
項
老
人
、
婦
女
﹒
會
少
年
、
兒
童
、
聽
障

等
福
利
服
務
與
組
織
，
建
立
社
區
福
利
服
務
體
系

憫
維
護
社
區
及
基
層
建
設
成
果

L

綠
化
、
癸
化
社
區
環
境
﹒

可
心
改
善
家
戶
衛
生
。

已
養
護
社
區
排
水
溝
渠
﹒
社
區
道
路
及
各
項
公
共
設

施

四
、
競
賽
與
考
該
•• 

為
鼓
舞
工
作
熱
誠
，
造
成
高
潮
，
採
用
競
賽
辦
法
，

由
省
及
縣
市
、
鄉
鎮
遠
級
分
別
辦
理
，
並
餵
格
考
核
成
果

，
據
以
獎
懲
。
在
競
賽
編
組
方
面
，
按
縣
市
環
境
及
財
力

等
情
況
，
將
廿
一
個
縣
市
，
分
為
四
個
競
賽
組
(
即
五
個

省
轄
市
為
一
組
，
宜
蘭
、
花
蓮
、
台
東
、
澎
湖
等
四
縣
為

一
組
，
商
投
以
北
至
台
北
等
六
縣
為
一
組
，
影
化
以
南
至

屏
東
等
六
縣
為
一
組
)
，
使
各
縣
市
能
在
相
似
條
件
下
，

努
力
競
爭
，
以
求
公
平
。

FD qJ 

在
考
核
芳
面
，
因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涉
及
政
府
各
部
門

的
業
務
，
所
以
評
判
工
作
，
由
各
政
府
社
會
、
教
育
、
農

林
﹒
衛
生
等
單
位
派
員
組
織
考
核
小
組
，
並
由
省
政
府
主

席
指
定
省
府
委
員
一
人
為
召
集
人
，
帶
隊
分
赴
各
社
區
實

施
考
核
。
其
成
績
則
按
縣
市
、
鄉
鎮
(
市
區
)
及
社
區
分

別
計
算
，
各
分
一
至
五
等
，
凡
評
判
成
績
列
一
、
二
、
三

等
者
，
予
以
獎
勵
及
建
設
基
金
，
成
績
低
劣
者
，
分
別
予

以
懲
處
。
考
核
範
間
，
包
括
常
年
度
新
發
展
社
區
，
及
以

往
各
年
度
建
設
之
已
發
展
社
區
，
一
方
面
考
核
當
年
度
的

成
果
，
一
方
面
檢
查
以
前
建
龍
的
社
區
之
維
護
與
總
續
發

展
情
形
，
兩
者
兼
籌
並
顧
，
實
施
以
來
收
效
一
良
好
。



笠
、
示
範
觀
摩
•• 

本
於
「
他
山
之
石
，
可
以
攻
錯
」
之
義
，
輔
導
各
縣

市
辦
理
示
範
觀
摩
，
用
以
啟
發
民
眾
的
社
區
意
識
，
使
民

眾
都
能
暸
解
社
區
發
展
是
自
身
的
福
利
工
作
。
由
認
識
而

產
生
信
心
，
團
結
一
致
為
社
區
發
展
而
努
力
。
另
一
芳
面

使
各
級
工
作
人
員
，
藉
觀
摩
的
機
會
，
踩
長
補
鈕
，
學
習

工
作
技
能
，
增
長
工
作
經
驗
，
兼
收
宣
傳
與
教
育
之
雙
重

效
果
。
觀
摩
時
全
省
各
縣
市
鄉
鎮
市
區
都
指
派
工
作
人
員

及
社
區
代
載
，
並
邀
請
當
地
民
意
代
表
有
關
機
關
代
表
參

加
，
由
於
示
範
觀
摩
依
採
講
解
﹒
說
明
、
實
地
參
觀
與
梭

討
、
研
究
等
方
式
連
鎖
實
施
，
故
參
觀
人
員
如
能
了
解
做

法
又
能
見
到
實
殼
，
更
可
互
相
切
哇
，
交
換
經
驗
，
因
而

獲
得
很
多
新
知
識
，
對
於
社
區
發
展
計
畫
芝
推
動
，
頗
有

幫
助
。

鑫
、
資
源
運
用

社
區
發
展
所
需
之
資
源
由
於
社
區
內
外
之
人
力
、
物

力
、
財
力
相
配
合
而
形
成
。
而
社
區
之
劃
分
則
依
歷
史
關

係
、
地
緣
形
勢
‘
人
口
分
布
、
資
源
多
寡
、
生
態
特
性
及

居
民
之
一
意
一
向
、
興
趣
、
共
同
需
要
而
作
自
然
區
分
。

其
人
力
資
源
來
自
社
區
內
居
民
之
義
葫
勞
力
、
社
區

理
事
會
中
各
成
員
及
社
區
內
各
機
構
、
團
體
之
義
務
服
務

，
與
政
府
各
有
關
單
位
會
務
人
員
之
技
術
指
導
與
協
調
配

k. 
目

。

其
物
力
、
財
力
之
來
源
為
社
區
居
民
拍
獻
，
省
﹒
縣

、
市
、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，
各
有
關
單
位
業
務
訂
萱
內
之
預

算
撥
助
，
地
方
公
私
社
團
機
關
之
捐
助
等
。

自
七
十
一
年
度
起
，
改
善
地
方
財
政
方
案
，
台
灣
省

執
行
要
熙
頒
布
實
施
，
省
府
已
無
統
籌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專

款
補
助
縣
市
辦
理
社
區
發
展
。
因
此
，
目
前
各
縣
市
辦
理

社
區
發
展
係
由
各
縣
布
自
行
籌
措
辦
理
，
惟
列
入
分
年
計

畫
之
每
一
社
區
建
設
經
費
標
準
以
三
百
萬
元
為
原
則
騙
列

(
其
中
政
府
補
助
入O
%

，
民
眾
配
合
二
O
%
)
，
每
年

每
鄉
鎮
市
區
必
讀
以
(
六
十
三
年
度
以
前
)
較
落
後
之
社

區
一
個
，
由
社
區
自
動
申
請
辦
理
。
如
因
財
源
籌
措
困
難

，
可
在
不
減
少
社
區
數
之
原
則
下
調
整
建
設
經
費
標
準
'

並
依
實
際
情
形
，
彈
性
規
定
其
工
作
項
目
、
數
盆
及
學
價

等
。

由
於
民
眾
已
體
會
到
社
區
發
展
的
確
與
自
身
生
活
迫

切
相
關
，
而
樂
意
一
提
供
力
量
支
持
配
合
。
實
際
上
，
聽

乎
所
有
社
區
建
設
成
果
，
都
超
過
三
百
萬
元
，
甚
至
有
達

到
五
、
六
百
萬
元
者
。
截
至
七
十
二
年
度
全
省
已
發
展
的

四
干
零
四
十
八
個
社
區
，
建
設
經
費
總
數
已
達
九
十
六
億

六
千
六
百
入
十
五
萬
八
千
零
三
十
六
元
，
其
中
政
府
補
助

款
為
六
十
四
億
入
于
七
百
一
十
二
萬
五
千
九
百
五
十
八
元

，
民
眾
配
合
及
捐
獻
財
務
總
值
三
十
一
億
七
千
九
百
七
十

三
萬
二
千
零
七
十
八
元
;
換
句
話
說
，
在
一
百
元
的
社
區

費
用
中
，
約
有
六
十
九
一
兀
自
政
府
負
擔
，
其
他
的
三
十
一 一

兀
則
由
民
眾
來
配
合
(
民
眾
接
供
之
人
力
服
務
，
尚
未
以

當
地
當
時
之
工
設
計
他
在
內
)
，
足
見
民
眾
貢
獻
力
益
之

大

肆
、
與
村
里
行
政
單
位
因

合
聯
繁
情
彩

一
、
在
社
區
割
分
方
面•• 

原
則
上
儘
量
與
村
旦
行
政
區
域

取
得
一
致
，
如
困
地
理
上
自
然
環
境
及
民
眾
生
活
上

相
互
依
存
之
質
除
需
要
時
，
則
一
個
社
區
得
包
括
三

個
以
上
村
里
，
一
個
村
旦
亦
得
割
分
二
個
以
上
社
區

二
.
在
組
融
方
面•. 

HO 
門J

村
村
里
長
為
社
區
理
事
會
之
當
然
理
事
。

口
村
旦
幹
事
，
得
由
社
區
理
事
會
延
聘
為
社
區
總
幹

事
。

日
社
區
理
事
長
為
村
里
工
作
會
報
成
員
之
一
，
加
強

協
調
聯
繫
。

一
二
.
在
設
施
方
面•. 

八
鬥
村
里
辦
公
處
建
於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之
內
。

叫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內
各
種
設
備
器
材
提
供
里
辦
公
處

、
村
里
民
大
會
使
用
。

四
、
在
工
作
質
施
方
面•• 

村
社
區
為
貫
澈
重
要
設
胞
的
基
層
社
會
單
位
，
協
助

推
行
政
令
。

口
社
區
積
極
展
開
社
救
活
動
，
協
助
改
善
貝
俗
，
轉



移
社
會
風
氣
。

日
配
合
村
里
民
大
會
，
舉
辦
社
區
各
種
活
動
，
以
提

高
村
旦
民
大
會
出
席
加
學
及
民
眾
參
與
感
。

罩
、
在
工
作
支
援
方
面

•• 

村
社
會
工
作
員
協
助
毛
述
及
民
之
調
查
研
究
、
組
織

設
計
﹒
宣
導
及
執
行
等
工
作
。

叫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列
為
村
旦
幹
事
服
務
事
項
之
一
，

由
村
旦
幹
事
搶
任
村
里
行
政
工
作
與
社
區
發
展
工

作
之
協
調
和
聯
繫
。

總
之
，
本
省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與
村
旦
行
政
，
一
為
社

會
性
的
綜
合
建
設
，
旨
在
運
用
民
力
，
配
合
政
府
推
動
工

作
，
一
為
政
治
性
的
行
政
體
系
，
旨
在
協
調
地
方
由
上
而

下
，
遵
循
政
府
體
制
，
推
行
基
層
工
作
，
兩
者
並
不
是
兩

套
制
度
，
而
是
如
一
車
之
兩
輸
、
一
為
之
雙
翼
，
兩
者
相

輔
相
成
、
交
互
為
用
。
況
現
有
社
區
理
事
會
，
不
只
可
促

進
地
方
自
治
功
能
，
且
對
村
里
行
政
有
所
幫
助
，
不
僅
可

增
進
民
眾
福
利
，
更
有
助
於
行
政
體
制
之
加
強
。
今
後
應

就
現
有
基
礎
，
加
強
協
調
聯
繫
配
合
，
共
謀
民
眾
福
祉
。

伍
、
推
行
績
效

本
省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自
民
國
五
十
入
年
辦
理
迄
今

已
有
十
四
年
。
社
區
工
作
本
質
上
，
在
於
強
調
發
揮
社
區

民
眾
自
動
自
發
與
自
助
的
精
神
，
俾
積
極
配
合
政
府
各
項

施
政
措
施
，
以
改
善
社
區
生
活
環
境
，
並
提
高
社
區
民
眾

生
活
水
車
﹒
還
些
年
來
，
社
區
工
作
就
是
本
著
這
種
精
神

在
不
斷
地
推
展
。
因
此

1
無
論
在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、
生
產

幅
利
建
設
和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等
方
面
都
已
獲
致
相
當
成
果

'
並
得
到
社
會
各
界
的
讀
賞
。
其
章

.. 
要
工
作
成
果
•• 

U川
全
省
共
計
已
規
割
興
建
四
千
零
四
十
入
個
社
區
，
約

有
于
百
八
十
二
萬
三
千
五
百
零
二
戶
居
民
的
生
活
環

境
獲
得
改
善
。
目
前
仍
繼
續
督
促
各
縣
市
政
府
，
對

於
尚
未
實
施
社
區
發
展
之
地
區
，
目
前
因
社
會
變
遷

而
已
具
備
社
區
條
件
者
，
儘
速
勘
荐
一
規
剖
，
為
新
發

展
社
區
，
繼
續
辦
理
環
境
改
善
。

口
歷
年
來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投
資
金
研
總
數
已
達
九
十
六

億
六
千
六
百
八
十
五
萬
八
千
零
三
十
穴
元
，
其
中
省

及
縣
﹒
鄉
各
級
政
府
補
助
款
(
包
括
血
有
相
關
施
政

計
畫
之
配
合
支
接
)
為
六
十
四
億
八
千
七
百
一
十
二

萬
五
干
九
百
五
十
八
一
兀
(
佔
百
分
之
六
七
﹒

一
一
)

，
民
眾
配
合
及
捐
款
財
務
總
值
三
十
一
億
七
千
九
百

七
十
三
萬
二
千
零
七
十
八
元
(
佔
百
分
之
三
二
﹒
八

九
，
不
包
括
民
眾
勞
動
服
務
之
人
力
吏
，
站
在
內
)
，

可
見
民
眾
對
社
區
建
設
的
參
與
，
相
當
踴
躍
，
也
肯

定
了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的
價
值
。

日
興
建
完
成
三
千
五
百
四
十
四
位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，
使

社
區
民
來
能
有
固
定
之
集
會
、
休
閒
活
動
場
所
，
對

於
凝
結
民
力
，
提
倡
守
望
相
助
，
維
護
社
會
安
寧
，

助
益
甚
大
。
尤
以
多
數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撥
出
部
分
場

地
辦
理
兒
童
收
托
工
作
，
減
少
主
婦
們
的
子
女
拖
累

，
而
增
加
其
工
作
機
會
。

四
輔
導
二
干
一
百
個
社
區
設
置
社
區
生
產
建
設
基
金
，

以
充
裕
社
區
事
業
經
費
，
逐
步
實
現
社
區
自
給
自
足

之
目
標
。

由
社
區
發
展
在
於
啟
發
社
區
居
民
運
用
社
區
之
人
力
、

物
力
與
財
力
，
自
發
自
動
的
互
助
合
作
，
.
在
相
互
協

調
配
合
情
形
下
，
以
開
發
社
區
各
種
資
源
，
免
除
中

間
剝
削
，
減
少
居
民
負
擔
，
增
加
收
入
，
改
進
自
己

的
生
活
滾
境
與
生
活
水
準
'
對
於
促
進
整
體
經
濟
發

展
，
厚
植
國
力
，
貢
獻
一
良
多
。

開
為
期
對
社
區
內
之
婦
女
予
以
接
受
現
代
生
活
智
誠
與

生
活
方
式
的
教
有
機
會
，
歷
年
來
共
調
訓
各
縣
市
園

中
、
國
小
教
師
﹒
農
會
家
政
指
學
員
、
衛
生
所
護
士

及
婦
女
會
幹
寧
等
有
關
人
員
計
四
.
八
一0
人
，
對

於
推
動
社
區
媽
媽
教
室
工
作
，
強
化
親
職
教
育
功
能

，
具
有
績
效
。

的
為
培
養
社
區
發
展
各
級
工
作
人
員
正
確
的
工
作
觀
念

和
熟
練
工
作
技
巧
，
以
加
強
民
眾
的
社
區
一
意
識
，
扭

大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成
果
，
經
調
訓
各
縣
市
社
區
基
層

工
作
人
員
一
﹒
四
五

0
人
，
對
於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志

推
展
，
甚
有
幫
助
。

川
為
帶
動
青
年
從
事
正
當
活
動
，
兼
收
預
防
青
少
年
犯

罪
之
效
果
，
培
養
其
服
務
精
神
，
為
社
區
服
務
，
經

常
舉
辦
社
區
童
子
單
服
務
貝
訓
練
，
共
已
訓
練
四
O

O
人
(
今
後
仍
將
逐
年
辦
理
)
，
作
為
推
廣
社
區
輩

子
軍
運
動
之
新
生
力
益
。

倒
為
加
強
推
行
社
區
民
俗
才
藝
活
動
，
輔
導
成
立
具
有

特
色
之
民
俗
聞
隊
計
二
千
二
百
一
十
入
隊
，
利
用
休

閒
時
間
或
夜
間
，
在
各
社
區
展
開
經
訓
與
活
動
。

寸
，

叮
。

的
輔
導
一
千
八
百
三
十
九
個
社
區
成
立
社
區
圖
書
室
，

培
養
社
區
民
眾
讀
書
風
氣
。

白
配
合
教
育
酷
全
民
運
動
，
歷
年
來
，
已
有
二
千
四
百

六
十
三
個
社
區
經
常
舉
辦
各
種
文
康
體
育
活
動
，
以

增
進
社
區
民
眾
健
康
，
並
藉
活
動
機
會
溝
通
意
見
，



增
進
情
感
，
以
促
進
國
結
和
諧
。

陸
、
臨
別
遭
遇
之
困
難

一
、
社
區
發
展
是
改
善
民
眾
自
身
生
活
的
具
體
措
施
，
臉

需
鼓
勵
民
眾
自
動
自
發
的
精
神
外
，
也
需
由
各
級
政

府
加
以
倡
導
，
並
給
予
有
力
的
幫
助
，
始
能
落
實
有

放
a

惟
因
七
十
年
行
政
臨
修
正
「
財
政
收
支
割
分
法

」
及
本
省
去
布
「
改
善
地
方
財
政
方
案
台
灣
省
執
行

要
熙
」
取
銷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鍵
接
用
途
分
配
，
致
專

款
專
用
不
復
存
在
，
因
而
省
對
各
社
區
之
補
助
款
及

各
縣
市
原
由
縣
市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負
擔
辦
理
之
社
區

發
展
經
費
，
已
無
固
定
財
源
讓
以
騙
列
，
亦
無
省
統

籌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調
節
運
用
。
各
縣
市
深
感
推
展
工

作
甚
為
不
易
，
不
無
影
響
工
作
績
效
。

二
.
社
區
理
事
會
為
發
展
社
區
之
主
要
組
織
，
但
部
分
理

辜
會
缺
乏
策
劃
﹒
協
調
與
發
展
的
工
作
能
力
，
只
能

受
命
於
鄉
鎮
公
所
，
依
政
府
之
規
定
與
要
求
舉
辦
社

區
活
動
而
已
。
社
區
理
事
會
未
具
有
法
人
資
格
，
不

能
成
為
檳
利
主
體
，
影
響
社
區
有
形
設
施
產
權
之
隸

屬
，
致
社
區
之
創
建
工
作
，
發
生
困
難
。

一-
7
社
區
發
展
之
正
確
意
義
，
仍
未
為
部
分
社
區
民
眾
及

基
層
幹
部
所
確
認
，
致
使
社
區
發
展
推
動
過
程
咱
中

，
基
層
工
作
同
仁
仍
有
期
望
政
府
對
社
區
發
展
要
求

大
量
補
助
之
建
議
，
實
有
失
社
會
發
展
之
本
旨
。

四
，
社
區
基
礎
工
程
易
於
看
到
效
果
，
加
以
社
會
風
氣
牌

1

簣
，
專
業
人
力
不
足
，
宣
導
不
侈
，
致
精
神
倫
理
建

設
常
遭
忽
視
，
影
響
工
作
績
效
。

五
﹒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興
建
用
地
，
因
受
土
地
使
用
分
編
區

定
及
都
布
計
畫
祭
祠
公
業
公
有
用
地
等
法
令
限
制
，

取
得
困
難
。

六
、
都
市
型
態
之
社
區
，
因
其
社
區
條
件
與
居
民
的
生
活

方
式
不
同
，
生
活
上
的
需
要
，
亦
有
差
異
，
工
作
推

動
困
難
，
成
效
不
彰
，
必
積
重
佑
事
質
需
要
，
改
變

作
法
，
俾
能
引
起
居
民
興
趣
，
開
展
工
作
。

榮
、
關
拓
社
區
發
展
新
境
界
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主
要
在
於
發
揮
社
區
民
眾
自
動
自
發

的
精
神
，
以
詩
社
區
建
設
的
發
展
，
增
進
社
區
民
眾
生
活

的
福
祉
。
今
後
本
處
將
本
此
認
識
，
以
新
的
方
法
、
新
的

觀
念
來
開
拓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的
新
境
界
，
因
之
，
未
來
社

區
發
展
工
作
將
把
握
下
列
各
項
重
熙
方
向

•• 

村
與
警
政
單
位
配
合
，
輔
導
社
區
建
立
守
望
相
助
組
織

，
以
維
護
社
區
居
民
安
全
。

口
與
教
育
、
衛
生
單
位
配
合
，
輔
導
社
區
建
立
體
育
路

療
組
織
，
以
維
護
社
區
居
民
健
康
。

日
鼓
勵
社
區
建
立
福
利
服
務
體
系
，
由
本
處
輔
導
，
使

社
區
之
兒
童
、
老
人
﹒
聽
障
同
胞
，
均
能
獲
得
最
基

本
立
福
利
服
務
。

間
配
合
省
府
推
行
綠
化
年
的
政
策
，
輔
導
各
社
區
於
社

區
內
廣
槌
花
草
、
樹
木
，
以
美
化
社
區
環
境
，
。

個
輔
導
各
社
區
健
全
社
區
理
事
會
組
織
，
並
鼓
勵
年
輕

人
多
多
參
與
，
以
擴
大
組
織
層
面
，
使
更
具
活
力
。

並
加
強
各
種
才
當
﹒
民
俗
文
化
活
動
的
舉
辦
，
以
宏

揭
傳
統
民
間
才
齒
，
充
質
社
區
民
眾
精
神
。

的
加
強
運
用
志
願
人
力
推
動
各
項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使
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真
正
做
到
「
以
社
區
的
資
源
增
進
社

區
的
發
展
」
的
理
想
境
界
。

附
加
強
辦
理
社
區
青
少
年
的
輔
導
工
作
，
強
化
「
媽
媽

教
室
」
活
動
及
社
區
一
童
子
軍
的
功
能
，
並
積
極
輔
導

成
立
各
稜
青
少
年
組
織
，
以
健
全
社
區
青
少
年
的
身

心
發
展
。捌

、
結

單
間

社
區
發
展
是
一
項
永
無
底
境
的
工
作
，
本
項
工
作
推

行
十
四
年
來
，
結
合
各
級
政
府
及
社
區
民
眾
力
撞
共
同
努

力
，
對
社
區
民
眾
福
利
已
有
很
大
貢
獻
。
目
前
由
於
家
庭

功
能
受
社
會
結
構
變
遷
之
w
w憊
，
日
漸
式
傲
，
本
處
有

盟
於
此
，
己
積
極
輔
導
各
縣
市
政
府
臨
加
強
各
社
區
對
社

區
民
眾
之
福
利
服
務
功
能
，
所
以
現
正
在
各
社
區
加
強
辦

理
「
社
區
在
家
老
人
服
務
」
以
及
建
立
社
區
福
利
服
務
體

系
，
以
便
使
社
區
理
事
會
及
社
區
組
誠
，
能
加
強
照
顧
社

區
內
之
兒
童
、
老
人
及
需
要
叫
顧
之
民
眾
，
以
稍
家
庭
功

能
之
不
足
。
因
此
，
本
省
今
後
社
區
發
炭
工
作
，
無
論
基

礎
工
程
建
設
﹒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、
精
神
倫
理
位
設
或
社
區

建
設
成
果
維
護
方
面
，
均
將
以
輔
導
祉
值
班
辜
會
使
其
健

全
發
展
，
並
鼓
勵
社
區
民
眾
大
拉
參
與
，
以
使
社
區
發
展

工
作
真
正
發
揮
自
治
、
白
發
、
自
行
解
決
問
周
立
功
能
，

而
做
到
向
下
紮
根
之
境
界
。
使
社
區
發
版
「
提
昇
社
區
民

眾
生
活
水
準
，
增
進
社
區
民
眾
各
種
福
祉
」
的
理
想
，
均

能
質
現
，
而
使
大
家
皆
對
社
厄
發
展
傾
注
參
與
，
有
所
期

望
，
並
努
力
創
造
級
效

巴 。

口
。

Qd 




